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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区总工会 

关于继续做好女职工团体重大疾病保险 

工作的通知 

 

各镇（乡）、开发区总工会，胥各庄街道工会，系统工会，

直属基层工会： 

为切实维护好女职工权益，把关心女职工切身利益的实

事做好，按《唐山市总工会关于继续做好女职工团体重大疾

病保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继续做好女职工安康

团体互助保险工作，现将相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资费标准及保障范围 

“女职工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为健康型险种，受该险种

免责条款约束，禁止既往有过子宫、乳房、卵巢、肿瘤等相

关疾病手术的女职工投保。 

女职工缴纳保险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20 元和 50元两种。



 

对原发性妇科癌（包括乳腺癌、子宫癌、子宫颈癌、卵巢癌、

输卵管癌、阴道癌 6 种）进行理赔，每人每年缴纳 20 元保

费的按照 10000元赔付保险金，缴纳 50元保费的按照 20000

元赔付保险金。 

同时，此险种对被保险人还承担意外身故和意外残疾保

险责任，按照缴费额度意外身故分别按照 3000 元和 10000

元赔付保险金，意外伤残按照伤残等级赔付 1000元至 10000

元保险金（仅限于缴费标准 50元的）。 

二、保险办理办法 

1、为更好地管理和规范女职工安康保险工作，提高工

作效率，今年仍采取集中办理形式。利用 4月份一个月时间

集中办理投保相关手续，其他时间不再办理，各单位原承保

时间不变。新投保单位必须统一投保标准（20 元或 50 元任

选一款）； 

2、以各镇（乡）、经济开发区总工会，胥各庄街道工会，

各系统工会，各直属基层工会为单位，由主管负责人统一到

区总工会女工部集中办理手续； 

3、办理手续时需交投保人员花名册纸质版（左上角加

盖本单位公章）和电子版（电子版表格必须 Excel 形式），

并按照不同参保金额分别填写表格； 

4、发票及保险合同由保险公司负责发放； 

5、发病理赔材料半年报一次，上报时间 6 月底前一周

和 12 月底前一周。 



 

三、理赔程序及免责规定 

1、发生保险责任后，患者出院由单位负责将患者投保

证明、诊断证明、出院证、住院病历、身份证复印件上报区

总女工部,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给

付相应的保险金。 

2、对隐瞒禁投保病史投保职工，发生疾病后，经查实

不予赔付。 

四、相关要求 

1、提高认识。“女职工安康团体互助保险”工作，是

关心关爱女职工、为女职工办实事办好事的有效办法，“女

职工重大疾病保险”是针对女性生理特点开展的旨在增强女

职工抵御大病风险的一项险种，是专为女职工构筑的一道健

康防线，深受广大女职工欢迎。各级工会要本着对女职工负

责的态度，真正把提高女职工健康水平、为女职工抵御大病

风险构筑救助防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全力抓好落

实。各级工会要把此项工作纳入“女职工爱心行动”之中，

全力发挥基层女工组织的作用，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广大

女职工踊跃投保，鼓励女职工参保，最大限度地为女职工提

供帮扶救助。 

2、积极扩面。各级工会要广泛宣传、深入发动，不断

拓展参保的覆盖面。要在非公企业、社区中积极推广团险工

作，把外来务工的女职工全部纳入保障范围，让每一名女职

工都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3、认真落实。各级工会要按照通知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宣传组织好本单位女职工积极投保，并请于 4 月 20 日前将

投保人名单及保险金上交区总工会女工部。 

联系电话：5099612  

电子邮箱：fnzghngbhb@163.com  
 

 

 

附：丰南区总工会安康保险参保人员花名册 

 

             

 

 

 

 

 

 

 

 

 

 

 

 

 

 

 

 

 

 

 

唐山市丰南区总工会             2018 年 3 月 30 日印发 

                                     共印 120份 



 

附件： 

丰南区总工会安康保险参保人员花名册 

单位（章）： 

序号 参保人姓名 身份证号 参保金额（元） 

    

    

    

    

    

    

    

    

    

    

    

    

    

    

    

    

    

注：各单位上报表格务必以 Excel形式上报。 


